茶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划定农作物秸秆禁烧区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减少大气污染，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省、市禁烧工作有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划定秸秆露天禁烧区。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焚烧的秸秆种类
本通告禁止露天焚烧的秸秆是指成熟农作物茎叶部分的总称，种类包括甘蔗、水稻、玉米、木薯、香蕉、油菜、桑枝、黄豆、芝麻及其它农作物收货籽实后的剩余物质和田间作物生成的落叶、杂草等。
二、适用对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自觉遵守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秸秆禁烧区分类
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本行政区域的秸秆禁烧区分为秸秆全时禁烧区和秸秆限时禁烧区。
四、全时禁烧区划定范围
全时禁烧区即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的区域，主要包括作为重点管控区的城区周边；乡镇集镇建成区，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道路沿线两侧等。县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可适时拓展和调整禁烧区范围。
1.重点管控区：下东街道（黄堂村、沿河村、乐联村、头铺村、农场社区、米筛坪社区）、洣江街道（洣瑶社区、渡里村、湖塘村、雅环村、欧江村、桃源村、诸睦村、荣华村、拱塘村、仙源村、湖塘渔场社区）、云阳街道（交通社区、炎帝社区、金山社区、云盘社区、腊园社区、洣水社区、滨江居委会、前农居委会、光辉村、东山坝村）、思聪街道（三华村、深塘村、思聪村、左垅村、茶冲村、辉山村、红桥村、辉山社区）、利民办事处（齐溪村、桥边村、金铺村、小车村）。
2.交通干线两侧划定范围：茶陵县境内高速公路，铁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内；国、省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内。
3.特殊区域划定：自然保护区、公园、文物保护单位、油库、粮库、高压输电线路、通讯设施、林地、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设备、风力发电装置等周围1公里以内的区域。
4.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区域。
五、限时禁烧区划定
秸秆全时禁烧区以外的农作物生产区域划为秸秆限时禁烧区。
六、管控要求
（一）秸秆禁烧区实行强制性禁烧政策和管理措施，在任何时间、任何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状况下，都不允许进行秸秆露天焚烧。
（二）限时禁烧区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视情况进行农事田间用火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批错峰烧除；在重大节日、森林特殊防火期和监测到当日空气质量指数已连续三小时达到中度及以上污染或者预测到某日将达到轻度及以上污染时，禁止一切露天焚烧行为。具体由县生态环境局、县气象局研判发布，并告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
（三）禁烧例外情形。禁止在秸秆全时禁烧区和限时禁 
烧区禁烧的时段内露天焚烧秸秆，但经检疫确需焚烧的病虫害秸秆除外。县农业农村局应当及时对病虫害秸秆进行检疫，确需露天焚烧的，由属地人民政府组织就地焚烧，并报告县生态环境局。
七、管理规定
对违反本通告规定，在秸秆禁烧区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由乡镇依职责对农村地区违规露天焚烧行为查处，城市管理部门依职责对城区露天焚烧行为查处。
对不听劝阻，故意违规露天焚烧秸秆，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县农业农村局建立健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监管机制，并指导秸秆禁烧以及综合利用工作。
八、本通告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各村（社区）具体实施；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九、本通告自公告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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